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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委 

2015 年第 102 次会议审核意见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民科技”、“上市公司”

或“公司”）的委托，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

“东海证券”）担任新民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贵会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公示的《并购重组委 2015 年第 102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中

关于新民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审核意见。现根据审核意见相关要求，本独

立财务顾问经认真核查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中的词语和简称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

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各项词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  

 

 



2 

 

目  录 

 

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业务模式。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 3 

二、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在目前商业模式下的经营风险及不确定性以及

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6 

三、请申请人准确披露标的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 8 

 



3 

 

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业务模式。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南极电商主营业务 

南极电商主营业务为向众多小微电商及供应商提供品牌授权服务、电商生态

综合服务、柔性供应链园区服务，并经营货品销售业务。南极电商报告期内主要

盈利来源于品牌授权及电商生态综合服务，品牌授权及电商生态综合服务毛利额

贡献约占总毛利额的75%。 

（二）南极电商业务模式 

1、品牌授权服务 

（1）品牌授权业务模式 

“南极人”品牌创立于1998年，历经17年发展，其凭借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已具有良好的品牌口碑和市场基础。2010年12月，南极电商实现战略转型，采用

品牌授权模式，向授权供应商授权其生产“南极人”品牌产品，向授权经销商授

权其销售“南极人”品牌产品。南极电商不生产“南极人”品牌产品，南极电商

为拓展销售渠道及降低对单一电商平台依赖而进行部分“南极人”货品销售。“

南极人”品牌其他销售渠道由其授权经销商或分销商自行采购并销售。 

（2）品牌授权业务盈利模式 

南极电商向授权供应商发放商标、合格证、吊牌、吊粒、防伪标等标牌辅料

时（由于品类不同，各品类商标及其配套辅料数量略有差异），向授权供应商收

取标牌使用费。南极电商报告期内，向授权供应商收取标牌使用费价格标准为每

套价格在0.3元-2元不等，根据品类不同而略有差异。南极电商报告期内向授权

经销商，暂不收取费用。 

（3）品牌授权业务现有发展态势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人”品牌授权的品类包括内衣、家纺、男装

、女装、童装、母婴、部分生活日用品等约129个类目，其中内衣、家纺、童装

及男女装在各大电商平台销售额名列前茅。2014年及2015年1-9月，“南极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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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品类内衣、童装稳居阿里电商平台销售额前五名，而且新发展品类家纺，在2015

年1-9月跃居阿里电商平台销售额前五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授权供应商达399家，直接授权经销商达

934家。报告期内，南极电商的授权供应商数量的复合增长率为113.47%；南极电

商的授权经销商数量的复合增长率为94.28%。 

2、电商生态综合服务 

（1）电商生态综合服务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南极电商授权经销商销售的“南极人”品牌中，约有90%在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南极电商为授权供应商、授权经销商提供电商生态综合服务。 

在授权供应商端，南极电商主要服务包括：协助产品研发、工艺制作、品质

管控、经营数据分析、经销商推荐等。在授权经销商端，南极电商主要服务包括

：店铺装修、店铺诊断、运营规划、营销策划、大数据分析、供应商货品推荐等

；在电商平台端，南极电商主要服务包括：参与平台商品管理规则的制定、获取

平台流量支持、策划并发起品牌活动、联合品牌推广、品牌活动售后服务跟踪，

并对平台或店铺管理者进行产品运营知识的分享。 

（2）电商生态服务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南极电商向授权供应商收取品牌服务收入为向授权供应商发放商

标辅料等后，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向授权供应商收取货品出厂价的5%-12%左右。 

报告期内，为扶持授权经销商迅速做大，在店铺激烈竞争中快速占据行业领

导地位，提升南极人品牌产品的线上影响力，暂未向授权经销商收取品牌使用费

和服务费。 

（3）电商生态服务现有发展态势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本部有业务中心及业务增值中心，下辖12

个事业部，为授权供应商及授权经销商提供专业化一站式电商综合服务，对主要

产品品类进行全产业链流程梳理、应急方案提供、消费者购买习惯性等跟踪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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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淘宝数据魔方统计，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南极人”品牌在阿里平

台的销售额分别为 6.11 亿元、12.25 亿元、17.62 亿元，复合增长率为 69.82%；

最近四年（2012 年至 2015 年）的 1-9 月销售额分别为 1.05 亿元、3.69 亿元、6.46

亿元和 14.68 亿元，复合增长率为 140.90%。“南极人”品牌终端销售呈快速增长

趋势，南极电商电商生态综合服务能力逐渐提高，品牌影响力逐渐增加。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授权供应商达399家，直接授权经销商达

934家。报告期内，南极电商的授权供应商数量的复合增长率为113.47%；南极电

商的授权经销商数量的复合增长率为94.28%。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已与阿里平台（含淘宝、天猫）、唯品会

、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当当、聚美优品、美团、大众点评、国美在线

、贝贝网、亚马逊、ebay等多家电商平台建立合作，线上产品类目的数量及终端

销售额亦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借助电商平台向电商供应端、经销端提供供应链专

业服务的公司多处于起步阶段，业务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南极电商电商生态综合

服务汇集了授权供应商、授权经销商、电商平台之间的数据与信息，集聚了各种

专项服务人才、提供了供应端、经销端的专业支持与服务，实现借助电商平台的

供应链生态综合服务，提高供应链运营效率和效益。 

3、货品销售业务 

南极电商作为品牌授权及电商生态综合服务提供商，为避免对销售渠道或电

商平台单一依赖，进行部分“南极人”品牌货品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南极电商

货品销售业务毛利贡献约占总毛利额的25%左右。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货品销售业务主要销售渠道为通过直营模

式运营特色电商平台唯品会，通过合作经销商模式运营其他电商平台渠道（如京

东商城、1号店等）。 

4、柔性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南极电商柔性供应链业务毛利贡献较低。南极电商柔性供应链业

务，进一步整合借助电商平台的供应链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实现“共享货

品”、“共享物流”等。南极电商通过柔性供应链服务向客户收取仓管物流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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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服务费等。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以公司形式已建立四个柔性供应链园区，

包括合肥南极人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诸暨华东一站通女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桐乡一站通网络服务科技有限公司、诸暨一站通网络服务科技有限公司。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南极电商主营业务及业务模式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南极电商报告期主要盈利来源于品牌授权和电商生态综合服

务（报告期内，毛利贡献约占毛利总额的 75%）。南极电商品牌授权及电商生态

综合服务，优化了借助电商平台的供应链（包括供应端及销售端）内部资源，提

高了供应链运行效率和效益。 

 

二、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在目前商业模式下的经营风险及不确定性以

及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南极电商在目前商业模式下，主要面临的经营风险或不确定性以及对

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1、“南极人”品牌货品终端销售对阿里电商平台依赖性较大的风险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中国 B2C 网络购物市场上，阿里

天猫商城市场份额排名稳居第一，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52.10%、50.10%、59.30%。中国 C2C 网络购物市场上，阿里淘宝网市场份额排

名稳居第一，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96.40%、96.50%、85.40%。

阿里电商平台（含天猫商城、淘宝网）交易量占中国网购交易市场比重较大。 

报告期内，“南极人”品牌货品终端销售主要在电商交易平台实现，其主要

销售渠道为阿里电商平台，对阿里电商平台依赖较大（约占网上销售额的

70%-80%）。随着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纷纷崛起，南极电商陆续与包括唯品会、京

东商城、苏宁易购、1 号店、当当、聚美优品、美团、大众点评、国美在线、贝

贝网、亚马逊、ebay 等国内外电商平台都进行了深度合作。例如：南极电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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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人”品牌在京东商城 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销售额复合增长率为 151.08%（高

于在阿里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复合增长率 69.82%）。报告期内，南极电商在其他特

色电商平台也取得了良好的业绩，逐渐降低了对阿里平台的依赖性。 

但阿里电商平台依然是南极电商重要的业务合作对象，仍提请投资者注意

南极电商对阿里电商平台依赖风险。 

2、授权供应商的备货策略受以“双十一”为代表的电商购物节销售实际情

况不确定性影响较大 

在以“双十一”为代表的电商购物节，网购交易集中度高且销售量大，但由

于入驻品牌商较多，单个电商平台店铺销售情况可能出现未及预期的情形。若南

极电商授权经销商销售情况不及预期，会造成当年库存积压，进而可能对授权经

销商及授权供应商的备货策略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南极人”品牌产品主要为服装基础款及部分日用生活品，产品相对

标准化，授权经销商及授权供应商去库存压力较小。南极电商通过加强与授权

供应商、授权经销商、电商平台的深度合作，促使授权供应商及经销商合理制

定备货计划，减少在电商购物节的非理性备货。同时，南极电商加大了日常营

销，通过与电商平台的深度合作，获取平台商的活动流量支持，加强在电商平

台的日常活动策划、品牌推广等，从而多渠道减弱了“双十一”等电商购物节

销售情况不确定性对授权供应商及授权经销商备货策略的不利影响。 

上述经营风险及不确定性风险可控，对南极电商持续经营的影响较小。南

极电商具有先行优势及良好的人才储备，随着南极电商服务能力提升以及“南

极人”品牌品类增加、授权供应商及授权经销商群体的逐渐扩大，其商业模式

具有盈利性及可持续性。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南极电商目前商业模式面临的经营风险及不

确定性已充分披露。上述经营风险及不确定性风险可控，对南极电商持续经营

的影响较小。南极电商具有先行优势及良好的人才储备，随着南极电商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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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以及“南极人”品牌品类增加、授权供应商及授权经销商群体的逐渐扩

大，其商业模式具有盈利性及可持续性。 

 

三、请申请人准确披露标的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南极电商现任董事会成员的任职及披露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南极电商现任董事会成员具体如

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有境外居留权 职位 

1 张玉祥 男 中国 否 董事长 

2 朱雪莲 女 中国 否 董事 

3 沈晨熹 男 中国 否 董事 

4 樊利平 男 中国 否 董事 

5 许蓓蓓 女 中国 否 董事 

经核查，根据2013年8月7日南极电商成立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选

举张玉祥、朱雪莲、沈晨熹、徐芸、夏晨为南极电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2014

年7月11日南极电商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同意将董事由徐芸改选为许蓓蓓）、

2015年9月17日南极电商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同意将董事由夏晨改选为樊利

平）。南极电商现任董事会成员均系南极电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目前均在履行

董事职责，南极电商现任董事会成员披露准确、恰当。 

（二）关于徐芸董事职务变更未及时履行备案的情况说明 

经核查，2014年7月，因徐芸从南极电商离职并辞去董事职务，2014年7月11

日，南极电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徐芸辞去南极电商董事会董事职务（因

辞职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辞职自股东大会选举新的董事起生效），并

选举许蓓蓓为南极电商董事会董事。但因南极电商员工工作疏忽，当时未及时办

理工商备案手续，后续办理将董事夏晨改选为樊利平的工商变更备案时，亦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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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到本次董事变更备案未办理情形。 

经核查，2014年7月之后的南极电商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等文件（其中包括已在工商局备案的2015年5月变更经营范围的股东大会文件和

2015年9月17日改选樊利平为董事的股东大会文件），并经访谈许蓓蓓，自2014

年7月11日改选许蓓蓓为董事后，许蓓蓓一直履行董事职务，签署相关文件，徐

芸已不再履行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

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司未依照本

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备案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以

3万元以下的罚款。”经本独立财务顾问和国浩律师核查，南极电商2014年7月董

事变更未及时向南极电商登记机关备案，不存在被南极电商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

理且逾期未办理的情形，上海市工商局于2015年7月7日出具证明，确认南极电商

自2012年1月1日至开具证明之日没有发现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

行为而受到工商机关行政处罚的记录。 

2015年11月27日，南极电商已将2014年7月11日股东大会决议等文件报送至

上海市工商局办理董事变更备案，并已取得上海市工商局出具的《内资公司备案

通知书》，完成了董事变更备案手续。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报告期内，南极电商将董事由徐芸变更为

许蓓蓓，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相关决议合法有效。其虽未及时办理工商备

案手续，但该董事变更系向南极电商登记机关备案事项，不属于登记事项，亦不

属于核准或审批事项，未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影响股东大会对董事选任决议的

合法有效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极电商已在上海市工商局办理完毕该董

事变更备案事宜。南极电商在本次重组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南极电商现任董事

会成员准确、恰当。南极电商本次董事变更未及时向南极电商登记机关备案情形

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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